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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5）台路商初字
第4321号

孙兵荣：本院受
理 原 告 浙 江 泰 隆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与你及被告陈忠达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台路商初字第
4321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透支本金人民
币 14823.68 元 、截 止
2015 年 8 月 30 日的利
息 2704.88 元 、罚 息
1985.09 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8 月 31 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按信用卡领用合
约约定和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
息、罚息；被告陈忠达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被告陈忠达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你追偿。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 务 ，则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29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人
民 费 940 元 ，由 你 负
担 ，被 告 陈 忠 达 负
连 带 责 任 。 自 本 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 本 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 1004 民 初
790号

李杏玲：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丁福明及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材料、开
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 2016
年5月15日）。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丁福明立
即 偿 还 原 告 透 支 款
193430.68 元 及 截 止
2015 年 10 月 1 日的利
息 17582.81 元、滞纳金
15000 元、费用 6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5 年 10
月 2 日起至实际偿付
之 日 止 按 合 同 约 定
计 算 的 利 息 、滞 纳
金；被告李杏玲对上
述 款 项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本 院 定 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 14
时 2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温商初字第
5260号

吕丽新：本院受理
原告温岭市鑫诺电机有
限公司诉你与被告浙江
日金实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
期外出，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
要求判令被告浙江日
金实业有限公司支付
货 款 760790 元 ，判 令
你为上述货款承担连
带责任，本案诉讼费
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六十日，视为
送达。本案举证期限
为二十日，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计算，你
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本
院民三庭提交证据材
料，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
证权利。本案定于二
O 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上午十时在温岭市人
民法院第十八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68号
杨建军、卢军才：本院受

理原告王哲育与被告杨建军、
胡蒙、卢军才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故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起
诉状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
被告杨建军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利
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
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履
行完毕之日止；2、被告胡
蒙、卢军才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杨建军、胡
蒙、卢军才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限届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
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2016年6月14日上午9：
30在永嘉县人民法院城
郊人民法庭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270号

励海松、杨建军：本院
受理原告王哲育与被告励海
松、杨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故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励海松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
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款项履
行完毕之日止；2、被告杨建
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励海松、杨建军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
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30日
内。并定于2016年6月14
日上午8：30在永嘉县人民
法院城效人民法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762号

蒋其龙、郑燕：本院受
理原告张树良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76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
761号

蒋其龙、郑燕：本院受
理原告张顺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嘉秀商初字第
7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海商初字第1794号

章发源：本院受理原告
胡心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判令你
归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并
支付利息84000元等。自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夏鸣涛、平湖市传奇服
饰有限公司、缪跃杰:本院受理
原告曹飞诉被告夏鸣涛、平湖
市传奇服饰有限公司、缪跃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夏
鸣涛、缪跃杰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材料，平湖市传奇服饰有限
公司营业场所查无此单位，向
被告夏鸣涛、平湖市传奇服饰
有限公司、缪跃杰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
任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提交证据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
将依法判决。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下午十四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长安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 海宁市人民法院

周吉强：本院受理的
原告海宁市诚一贸易有限
公司与被告周吉强、张红
学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程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你与被告张红学
共同支付货款605058元并
赔偿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由海宁市人民
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
判长、与审判员俞金华、人
民陪审员吴胜平组成合议
庭，并定于2016年6月24
日15时正在海宁市人民
法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5）嘉盐商初字第
1107号

嘉兴大工匠机械有限
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浙江
绿能塑粉有限公司诉被告
嘉兴大工匠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法律文
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
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
领取，经过六十日后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届
满之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820号

周春凯：本院受理原
告桐乡市濮院阿振辅料商
行诉被告周春凯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
请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支
付所欠原告的服装辅料款
10732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由
审判员赵建华担任审判长，
与代理审判员罗静之、人民
陪审员孙祖兴组成合议
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三十日。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濮院
法庭第一法庭进行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
495号

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邰春
荣与被告浙江泰旭建设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湖吴康商初字
第49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
545号

浙江西科动力技术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
州机床厂有限公司与被告
浙江西科动力技术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湖吴康商
初字第 54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康山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
497号

湖州百乐源财富大酒
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湖州康山街道好灯多
灯具经营部与被告湖州百
乐源财富大酒店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
4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502 民 初
1056号

柏芬芬：本院受理的
原告苏卫华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
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40号

陆新泉、章金文：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华享汽车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
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417号
俞晓良：本院受理原告

茅玮玮与被告俞晓良离婚纠
纷一案，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6
年5月30日13时30分在本院
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练商初字第
311号

沈水发：本院受理原告
温文梅与被告沈水发、朱金
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湖浔练商初字
第3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湖浔练商初字第
312号

沈水发：本院受理原告
钱小娥与被告沈水发、朱金
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湖浔练商初字
第31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湖安民初字第
1035号

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
司、李海燕：原告徐更生诉你
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管辖
权异议申请书、民事裁定书
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上诉至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640号

东阳市何氏建材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
市强胜商贸有限公司与被
告东阳市何氏建材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
北商初字第64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
797号

深圳市深义达物流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金华市强胜商贸有限
公司与被告深圳市深义
达物流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婺北商
初字第 79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
3364号

余珠东：本院受理原
告吕远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因你现住址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义商初字第
3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余珠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吕远货款37410元并
赔偿损失（从2013年1月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938元、
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余
珠东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
5953号

任文杰、陈艳丽：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与被告任文杰、
陈艳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 义 商 初 字 第
59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
5267号

浙江东润针织有限
公司、义乌市海迪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金华市和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毛月香、沈万里、俞利强、
何育萍：原告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
诉浙江东润针织有限公
司、义乌市海迪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金华市和
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毛月香、沈万里、俞
利强、何育萍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金义商初字
第 526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
5266号

浙江东润针织有限
公司、义乌市海迪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金华市和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毛月香、沈万里、俞利强、
何育萍：原告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义乌支行诉
浙江东润针织有限公司、
义乌市海迪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金华市和邦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毛月
香、沈万里、俞利强、何育
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
义商初字第526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武商初字第
1157号

冯仁俊：本院受理
原告应晓燕诉被告冯仁
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 武 商 初 字 第
1157号民事判决书。该
判决书判令：（1）你于判
决生效后7日内支付原
告应晓燕 425668.60 元
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
约金从2015年1月1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案件受理费7994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8644元，由你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00595号

朱建国：本院受理
赵永久诉朱建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16年5月30日上午8：
40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民初字第
1120号

广州家豪展览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
江县爱格工艺有限公司
诉被告广州家豪展览有
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金浦民初字第 112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436号

程石福、姜秋红：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
州南区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送达（2016）
浙 0802 民初 436 号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名单等。原告诉
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
本 金 13013.51 元 及 相
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9：30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十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811号

杜建忠：本院受理原
告衢州市柯城飞阳汽车
租赁部诉你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
（2015）衢 柯 商 初 字 第
181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名
单等。原告诉请要求你
支付租金等3350元及相
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00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331号

祝小旺、金肖莉、金善
文、浙江三巨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厉春晴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2015）衢柯商初字
第 1331 号起诉状副本、
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院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 9：00 在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清（算）字第
2号

衢州亚拓实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建
德市汇丰物资有限公司
与 你 强 制 清 算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衢
柯商清（算）字第 2 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802 民 初
419号

徐斌：本院受理原告
孙小红诉被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限届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花商初字第746号
祝芝清：本院受理原

告毛忠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 9：3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花园法
庭开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72民特97号
本院受理张云蓝申

请宣告庄德银死亡一案，
经查：庄德银，男，汉族，
1959年3月13日出生，系

“浙岭渔 91028”船船员，
住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山头路23号，公民身份号
码 332623195903137111，
于2016年1月4日起下落
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
希庄德银本人或知其下
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3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判。

宁波海事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2
月23日第10版与03版中
缝法院公告栏中（2015）
柯花商初字第617号，案
号“（2015）柯花商初字第
617号”应为“（2015）衢柯
花商初字第617号”，特此
更正。

本报2016年2月4日
第 15 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4061号，黑体字部分被告

“浙江浦江鑫华煤炭有限
公司、浦江金昊元电气有
限公司、张建华、吴长青、
李秀萍、张瑛、张沁玥”应
为“浙江恒泰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浦江鑫华煤炭有
限公司、浦江金昊元电气
有限公司、张建华、吴长
青、费江海、张音戈、李秀
萍、张瑛、张沁玥”，特此
更正。

本报2015年11月10
日第12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甬 东 商 初 字 第
2743 号，被告“宁波东领
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应为“宁波江东领航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特此
更正。

本报2015年11月10
日第12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甬东商初字第2633
号，被告“宁波紫气国陆贸
易有限公司”应为“宁波紫
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特
此更正。


